
華僑協會總會僑生獎助學金核發要點
第一條 華僑協會總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為獎勵品學兼優及幫助清寒勤

奮之在學僑生，特訂定華僑協會總會僑生獎助學金核發要點

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

第二條 申請資格：
凡經海外保送 、 港澳考取或自行回國介考有案，在中華民國就
讀公私立大專院校具僑生身份者。

第三條 獎學金申請要件：
一 、 上學年度之學業總平均成績八十分以上及操行成績均在七十

五分以上者。
二 、 本年度未享有任何公費或未領其他獎學金者。

第四條 助學金申請要件：
一 、家境清寒或經濟來源中斷，經就讀學校出具讜明者。
二 、 上學年度之學業總平均成績及格及操行成績均在七十五分

以上者。
三 、 本年度未享有任何公費或未領其他獎學金者。

第五條 獎助學金金額：
一 丶 獎學金五十名，每名新台幣壹菡元；各校分配名額另訂

之。
二 、 助學金五十名，每名新台幣五千元；各校分配名額另訂之。

第六條 每年辦理核發獎助學金乙次，申請日期自九月十五日超至十月十

五日止。

第七條 申請人應檢具下列文件，送請學校函轉本會：

一 丶申請表（如附表） 乙份。

二 、 上學年度學業 、 操行成績蹬明書。
三 、 護照及僑居證件影本乙份。

四 丶申請助學金應提清寒證明書乙份（由就讀學校或我國駐外

棓關單位 、 保蔦單位、保薦委員出具讒明）。

第八條 獎助學金核定名單由本會函告學校轉知受領人緹自參加頒發典
禮；若因特殊事故經本會同意者，應於頒發之日超兩個月內領

取完畢，逾期視同放棄。

第九條 本要點經理事會通過後施行，並赧請主管機關備查，修正時亦
同。




